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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醴陵市信访局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全市实际，拟定全市信访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要点，并组织实施。

（二）承办上级机关和领导交办、批办的信访事项，检查、督促、协调处理重大信访问题。

（三）办理人民群众和境外人士给市委、市政府和主要领导同志的来信。

（四）接待群众来访，做好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服务工作。

（五）协同有关部门处理来信来访中反映跨省、跨市、跨部门的重大纠纷问题。

（六）掌握信访工作动态，汇集人民群众的建议、意见，及时提供信访信息，为领导决策服务。

（七）负责对全市信访工作的检查指导、督查督办，负责信访理论研究和全市信访干部的业务指导。

（八）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信访事项的渎职失职部门或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九）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醴陵市信访局是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本部门包含1个二级机构醴陵市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四个下属股室：办公室、财务室、综调室、网信办。
第2部分  醴陵市信访局单位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醴陵市信访局单位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信访局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收入总计668.0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63.04万元，其他收入5万元；支出总计687.4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59.86万元，公共安全支出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35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6.23万元，城乡社区支出5万元；收入与上年决算数增加149.14万元，支出与上年决算数增加184.85万元。
二、关于醴陵市信访局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收入668.0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63.04万元，其他收入5万元。财政拨款收入包含：行政运行178.46万元，占总收入26.71%；信访事务312万元，占总收入46.7%；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0万元（含其他收入5万元），占总收入22.45%；其他公共安全支出8万元，占总收入1.2%；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8.35万元，占总收入1.25%；行政单位医疗5.23万元，占总收入0.78%；公务员医疗补助1万元，占总收入0.15%；其他城乡社区管理服务支出5万元，占总收入0.75%。

3、 关于醴陵市信访局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支出687.44万元，其中：行政运行支出184.18万元，占总支出26.79%；信访事务支出325.68万元，占总支出47.38%；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0万元（含其他收入支出5万元），占总支出21.82%；其他公共安全支出8万元，占总支出1.16%；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8.35万元，占总支出1.21%；行政单位医疗5.23万元，占总支出0.76%；公务员医疗补助1万元，占总支出0.15%；其他城乡社区管理服务支出5万元，占总支出0.73%。
四、关于醴陵市信访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收入总计668.04万元，与上年决算数增加149.14万元，2017年度支出总计687.44万元，与上年决算数增加184.85万元。
五、关于醴陵市信访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682.44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增加了194.85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682.44万元，其中：行政运行184.18万元，占总支出26.99%；信访事务325.68万元，占总支出47.72%；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5万元，占总支出21.25%；其他公共安全支出8万元，占总支出1.17%；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8.35万元，占总支出1.22%；行政单位医疗5.23万元，占总支出0.77%；公务员医疗补助1万元，占总支出0.15%；其他城乡社区管理服务支出5万元，占总支出0.73%。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682.44万元，与年初预算数增加431.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决算数654.86万元，与年初预算数增加417.5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资金增加，及上年未及时支付；公共安全支出8万元，与年初预算数增加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决算数8.35，与年初预算数持平；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服务支出决算数6.23万元，与年初预算数增加1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5万元，与年初预算数增加5万元。

六、关于醴陵市信访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基本支出总计244.75万元，其中行政运行184.18万元，占总支75.25%，信访事务46.99，占总支19.2%；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8.35万元，占总支3.41%，行政单位医疗5.23万元，占总支2.14%。
七、关于醴陵市信访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决算数39.88万元，与年初预算数减少3.1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9.57万元，与年初预算数减少0.4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人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31万元，与年初预算数减少2.69万元，主要原因是：车辆减少。

2017年“三公”经费决算数39.88万元，与去年决算数减少3.1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9.57万元，与去年决算数减少0.4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人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31万元，与去年决算数减少2.69万元，主要原因是：车辆减少。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决算数39.88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9.57万元，共接待189批1715人次；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31万元，公车改革后保有公车1辆。

八、关于醴陵市信访局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9.97万元，比2016年减少0.2 万元，降低0.49%。主要原因是：加强经费开支管理，严控支出。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6.18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8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34.38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 辆。其中，其他用车1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接访工作用车；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无，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无。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本部门2017年度共3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村级信息员补助预算经费29万元，全市270个行政村，每村1名村级信息员，每年每人720元，实际总支出19.44万元，余9.56万元退回到财政；信访专项救助8万元；特护期间及长期驻京维稳值班经费50万元。涉及财政性资金合计77.44万元。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信访局财务室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张小元；联系电话23655553。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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